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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新《公司法》规定注册有限公司可以认缴不用实缴，也就是哪怕你注册资金写了600万，在注册时候你也
可以不用实际出一分钱，只要在公司章程规定的实缴期限内缴付就可以了，10年30年随便你写。但是！
不是说注册资金可以随意乱写，一个公司注册资金多少代表该公司所对外承担的有些责任大小。比如你
注册资金600万，当公司对外发生300万债务时，股东就需要承担300万债务，虽然你可能只实缴了10万，
此时股东对外所承担的债务不超过600万。如果这个公司对外欠了1000万，你是在还不起，那就倒闭，此
时你只需要承担600万债务。这就是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意思。但是的但是，你朋友如果注册的
是一人有限公司，那就有很大不同的，不同在于，一人有限公司不再享有有限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权利
，而是该股东以个人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比如你注册资金600万，你实缴10万（其实这时跟你
实缴多少半毛钱关系没有），公司对外欠款1000万，如果是2人及2人以上的有限公司，对1000万债务承
担600万责任，而一人有限公司，它唯一的股东需要以个人财产对该1000万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公司财产
还完就拿你个人房子车子抵，哪怕抵到你倾家荡产也要还完。因为一人公司其实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只
不过是一个人披上了有限公司的外壳，产生道德风险的几率比2人及2人以上有限公司高的多，所以要求
也严格的多。你想你个人出去借钱是不是借多少就得还多少，凭啥你通过注册公司以公司名义借钱就可
以多借少还？其他还有很多不同之处，《公司法》里都有详细说明，就不一一列举了。1.出资风险

尽管目前法律规定，可以”1元“起步开公司，注册资本不用一步到位，但这不意味着不用全部缴纳了。
需要注意的是，股东作为公司的出资方，必须在注册资本范围内，出完所有的钱。因此注册资本越高，
股东要出的钱也就越多，出资风险也就越大。

我们分情况来看看：

当公司正常经营时，高注册资本公司股东的出资额会比较大，容易出现出资困难，借款投资的情况，而
借款就会产生借款难，借款利息高等问题。股东面临的出资风险，可能会远远超过当初的设想。

而当公司经营出现异常时，公司债务到期无法偿还，甚至破产清算，这时候，股东仍须按照注册资本所
填写的高额度出钱，用于偿还公司债务。



相对适中的注册资本设定，本来可以通过公司法的规定，起到保护股东，把股东和公司分离的作用，而
一旦股东在一开始就设定过高的注册资本，相当于亲手扔掉了自己出资风险的保护伞。

过高的注册资本，就意味着过大的出资风险，因此，股东们在创立公司之初，就应当慎重衡量。

2.减资风险

当然了，注册资本一开始设定过高，也是有修正的机会的。

公司可以通过“减资程序”来减少注册资本。但别高兴的太早，法律允许随意填写高注册资本，但对于
减少注册资本，却有着相当高的要求，条件严格，程序繁杂。做的不好，很有可能会被认为是抽逃出资
，甚至引来牢狱之灾。

与注册资本一开始设定的稍低，从高注册资本降为低注册资本，两相比较，还是“减资”会给公司带来
更不利的影响。因为发生减资，会释放出公司变差的信号，比如公司经营能力变差，偿债能力变差等，
从而降低信誉度，影响合作关系。

因此，在一开始就合理设定注册资本，不要冒着被认定为违法减资，又损害公司信誉的双重风险。

3.股权融资风险

企业发展过程中，可能需要进行股权融资。但因为注册资本过高，可能不利于后续引进新股东，不利于
增资扩股，影响股权融资。

当投资者投资时，会先对公司进行估值，一般情况下也会要求创始股东先把注册资本缴足。虚高的注册
资本，不仅会影响正常估值，也会让股东难以实缴全部注册资本。

举例来说，注册资本5000万，创始股东实缴500万，投资者估值6000万。这种情况下：

问题是，创业者没有实力补足注册资本的4500万，就无法满足投资者投资的前提条件。

第二个问题是，创业者和投资人的股权比例该如何分配呢？是按照实际缴纳的比例分配，还是按照注册
资本的比例？由此可见，虚高的注册资本会引发一系列的融资麻烦。

4.股权转让风险

股权转让也是股东之间常有的操作，但需要注意的是，注册资本也是一只拦路虎。

因为当注册资本过高时，股东一时间也拿不出那么多钱，往往只能采取分批出资的方式，因此他们认领
的部分股权会存在认缴期限已到，但“未足额出资”的状态。

换句话说，这部分股权还是有问题的，股东还没把钱没出完。这就衍生了未足额出资的股权转让的特殊
风险。

首先，对于转让股东来说，要告知受让股东出资履行情况，并与受让股东约定出资义务。

需要注意的是，只要受让人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即使已经“0元”转让给受让股东，如果这时候公司出问
题了，也要和受让股东一起承担连带责任去补足出资额，并不是把这些股权转让给别人后，就万事大吉
了。

其次，对于受让股东来说，需要进行更多的调查，不要着急签下股权转让协议书，要和转让股东就买卖



的股权出资情况进行详谈，就未足额出资的股权约定出资义务。

防止在不知晓股权未足额出资的情况下，交了冤枉钱给转让股东，而公司的股权还没到手。

在股权转让的纳税层面，当股东内部进行股权转让，尽管大家可能都没出完钱，但仍然需要按照自己认
领的股权比例缴纳印花税，而印花税的税率又和注册资本直接挂钩，注册资本越大，印花税越高。

过高的注册资本，让大家都承担了额外的税负。

因此，一旦注册资本过高，在股东们计划股权转让时，注册资本这只拦路虎，就已经开始虎视眈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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